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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國銀行辦理天然災害相關貸款彙總表 

製表日期：115.6.26 

銀

行

名

稱 

貸款 

名稱 
貸款條件 聯絡電話 

臺

灣

土

地

銀

行 

臺 灣 土 地

銀 行 辦 理

天 然 災 區

房 屋 重 建

整修貸款 

1、額度： 

(1)重建房屋貸款：最高不得超過新台幣 200 萬元。 

(2)整修房屋貸款：最高不得超過新台幣 50 萬元。 

2、利率：按該行公告指標利率(月調)加碼，機動計息。 02-23483352 

02-23483356 

 臺 灣 土 地

銀 行 農 漁

業 災 害 貸

款 

1、額度：每戶最高貸款餘額不得超過新台幣 600 萬元。 

2、利率：按該行公告指標利率(月調)加碼，機動計息。 

臺灣土地

銀行中小

企業災害

復舊專案

貸款 

1、額度：就申貸企業個別狀況核貸。 

2、利率：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2 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年利率 0.5%，

機動計息。 

 

 

02-23483342 

02-23483344 

臺

灣

中

小

企

中 小 企 業

災 害 復 舊

專案貸款 

1.對象：為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第二條之中小企業或僅辦理稅籍登記之 

營利事業，但不含金融及保險業、特殊娛樂業。 

前項對象須因遭受災害防救法第二條第一款之災害，急需資金從事

復舊之中小企業。 

2.額度：依申貸企業受災復工營業計畫之實際需要在 8 成範圍內核貸。 

(02)2559-7171 

轉 312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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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

稱 

貸款 

名稱 
貸款條件 聯絡電話 

業

銀

行 

3.用途暨期限： 

  ◆資本性貸款: 

(1)廠房、營業場所（均得含土地）及相關設施：貸款期限最長 20 年(含

寬限期最長 5 年)。 

(2)機器、設備：貸款期限最長 7 年(含寬限期最長 3 年)。 

◆週轉性支出貸款：貸款期限最長 6 年(含寬限期最長 2 年)。 

4.利率：最高依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2 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 0.5%，機

動計息。 

5.受理期間：申請之企業於遭受災害之次日起6個月內，向本行提出申請， 

  須持有受災地區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、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、稅捐稽

徵機關、產業園區服務中心、產業園區管理局或經濟部委託之輔導單位出

具之受災文件，或經本行調查屬實者。 

協 助 災 區

住 宅 修 繕

貸 款 要 點

(本行自有

資金) 

1.對象：災區民眾自有住宅毀損。 

2.用途：限為支應災民購屋、住宅重建、修繕或購置生活必需配備(包括自用

之家具、家電及交通工具等)。 

3.額度：每人最高額度200萬元(含購置日常生活必需配備限額50萬元)。 

4.期限：(1) 住宅重置或修繕最長30年(含寬限期最長3年)。 

        (2) 購置日常生活必需配備者最長7年(含寬限期最長6個月)。 

5.利率：依中華郵政2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，機動計息。 

6.受理期間：申請人應於災害發生次日起4個月內向本行提出申請，須持 

(02)2559-7171 

轉 312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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貸款條件 聯絡電話 

有受災地區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或地方主管機關出具之受災證明，或經本

行調查屬實者。 

高

雄

銀

行 

緊 急 災 害

受 災 戶 復

建融資 

1.對象：因遭受災害防救法第二條第一款（如颱風、豪雨、地震或緊急意外等）災

害，持有地方主管機關出具之受災證明書，或經查遭受損失屬實之企業

及個人受災戶，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個月內，依本要點提出申請者。 

2.資金用途：(1)復舊週轉金(含購料貸款) 

(2)修復或重置機器設備 

(3)修復或重建廠房、營業場所 

(4)修復或重建住宅 

3.金額：（1）企業受災戶:依受災復工營業計劃之實際需要在八成範圍內，

按企業個別狀況核貸，每戶最高新臺幣三千萬元。 

（2）個人受災戶：新臺幣三百萬元。 

4.貸款期限：依資金用途及其耐用年限酌訂，期限最長2~20年。 

5.利率：按貸放當時本行授權核定利率機動計息。【依本行一年期定期儲蓄

存款機動利率+1.015％起，機動計息】 

6.擔保：以本行認可之擔保品為原則，其屬中小企業者得移送中小企業信用

保證基金保證。 

7.申請期限：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個月內，向本行各營業單位提出申請。 

 

0800-222533 

(07)5570665 

遠

東

國

際

 

個人戶 

1. 對於受災戶之原貸款，領有受災證明文件者，提供緩繳或展延貸款期限等

措施。 

2. 配合主管機關政策性優惠貸款專案，協助受災戶重建家園。 

(02)8073-116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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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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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稱 
貸款條件 聯絡電話 

商

業

銀

行 

安

泰

商

業

銀

行 

 

1. 對於個人受災戶之原貸款，本行將積極配合相關主管機關所提出之整體協

助措施，對於確因受災而致還款困難者，提供緩繳展延等紓困措施。 

2. 對於本行既有法金授信顧客，因天然災害等重大不可抗力因素致無法履行

契約約定時，將依個案予以協助(如給予寬限期、展延貸款期限或利率減

碼優惠)，降低受災戶還款壓力。 

02-81012277 分 機

518、110 

彰

化

商

業

銀

行 

 

 

 

 

 

個 人 災 害

復建貸款 

1、貸款期限：最長三年，寬限期最長六個月。 

2、貸款額度：最高新台幣五十萬元。 

3、貸款利率： 

（1）擔保：中華郵政2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0.58%以上機動計收。 

（2）信用： 

第1年：中華郵政2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0.78%以上機動計收。 

第 2 年起：中華郵政 2 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 1.18%以上機動計收。 

4、申請期限：自災害發生日起三個月內。 

(02)25362951 

轉 1895 林小姐 

協 助 災 區

住 宅 修 繕

貸款 

1、貸款期限：最長三十年，寬限期最長三年。 

2、貸款額度：最高新臺幣二百萬元。 

3、貸款利率：中華郵政2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機動計收。 

（02）25362951 

轉 1895 林小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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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稱 
貸款條件 聯絡電話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企 業 災 害

復建貸款 

 

一、貸款期限 

(一)營運週轉金：以一年為限。 

(二)修繕貸款：最長三年(含寬限期最長六個月)。 

(三)資本性支出：最長十五年(含寬限期最長三年)。 

二、貸款額度 

(一)營運週轉金及修繕貸款：以不超過復建營業計劃所需資金之八成為

限，每一申貸企業，合計最高限額為新台幣一仟萬元。 

(二)重購廠房、營業場所、機器設備：覈實鑑估，於鑑估之貸放限額內敘

貸。 

(三)重建廠房或營業場所：按土木包商估價金額之八成或本行估算貸款金

額兩者孰低為原則，最高貸款金額為重建時值之八成。 

(四)修復廠房、營業場所、機器設備、營業設備等，依工程合約或估價單

之八成核貸，惟不動產部份不得超過前項重建時值、動產部份不得超

過原取得成本之五成。 

(五)廠房或營業場所之重購、重建、修復三項目中，擇一項辦理。 

三、貸款利率 

(一)營運週轉金：按中華郵政1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年息1.03%以上機

動計息。 

(二)修繕貸款：第一年按中華郵政1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年息1.03%以

上機動計息；第二年起改按中華郵政1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年息

（02）25362951 

轉 1895 劉小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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銀

行

名

稱 

貸款 

名稱 
貸款條件 聯絡電話 

1.33%以上機動計息。 

(三)資本性支出： 

1、擔保：第一年按中華郵政 1 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年息 0.83%以上

機動計息；第二年起改按中華郵政 1 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年息

1.13%以上機動計息。 

2、信用：按中華郵政1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年息2.33%以上機動計息。 

彰

化

商

業

銀

行 

中 小 企 業

災 害 復 舊

貸款 

一、貸款期限： 

(一)週轉性支出：最長六年(含寬限期最長二年)。 

(二)資本性支出：貸款期限最長二十年(含寬限期最長五年)。     

二、貸款額度：就借款人個別狀況核貸。 

三、貸款利率：最高依中華郵政 2 年期定儲機動利率加年息 0.5%機動計息。 

(02）25362951 

轉 1863 劉小姐 

上

海

商

業

儲

蓄

銀

行 

 

1.企業戶： 

該行配合信保基金「中小企業災害復舊專案貸款信用保證要點」提供受災

之中小企業紓困貸款。 

2.個人戶： 

(1)針對既有貸款戶，若為受災戶，本行將依個案予以協助(如給予寬限期、

展延貸款期限或利率減碼優惠)，降低受災戶還款壓力。 

(2)配合主管機關政策性貸款專案，協助受災戶重建家園。 

1.企業戶： 

(02)25817111 分 機

51287 蔡小姐 

 

2.個人戶： 

1.全行各營業單位 

2.電話客服中心

(02)25523111 或免付費

電話 0800-003-11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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稱 

貸款 

名稱 
貸款條件 聯絡電話 

聯

邦

商

業

銀

行 

中 小 企 業

災 害 復 舊

專案貸款 

 

 

1.適用範圍：因遭受災害防救法第二條第一款之災害，急需資金從事復舊，

並經金融機構調查屬實者或持有受災地區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、鄉（鎮、

市、區）公所、稅捐稽徵機關、產業園區服務中心、產業園區管理局或經濟

部委託之輔導單位出具之受災文件。 

2.貸款對象：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第二條之中小企業或僅辦理稅籍登記之營利

事業，但不含金融及保險業、特殊娛樂業。 

3.額度：由承貸金融機構就申貸企業個別狀況核貸。 

4.貸款期限： 

(一)資本性支出貸款 

1.廠房、營業場所（均得含土地）及相關設施：貸款期限最長二十年，

含寬限期最長五年。 

2.機器、設備：貸款期限最長七年，含寬限期最長三年。  

(二)週轉性支出貸款：貸款期限最長六年，含寬限期最長二年。 

(三)前二款承貸金融機構得視企業實際需求予以調整。 

5.利率：最高依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百分之零

點五，機動計息。 

6.保證條件： 

依承貸金融機構核貸作業規定辦理，必要時得移送信保基金提供信用保

證。 

(02)27180001 

分機：2349彭小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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銀

行

名

稱 

貸款 

名稱 
貸款條件 聯絡電話 

臺

灣

銀

行 

辦 理 天 然

災 害 受 災

戶 復 建 融

資 

1.對象：遭受颱風、水災、地震及其他人力不可抗拒之天然災害之企業及個

人受災戶。 

2.額度：(1)企業受災戶：每戶最高額度五千萬元。 

(2)個人受災戶：每戶最高額度三百萬元。 

3.期限：(1)復舊週轉金最長二年，寬限期半年。 

(2)修復廠房、營業場所、住宅最長三年，寬限期一年。 

(3)修復機器設備、或修復（重置）傢俱、家電用品、 

交通工具最長三年，寬限期一年。 

(4)重置機器設備最長七年，寬限期二年。 

(5)重置廠房、營業場所最長十年，寬限期三年。 

(6)重置住宅最長三十年，寬限期三年。 

4.償還方式：寬限期間按月繳息，寬限期滿本金按月平均攤還並付息，或採

年金法依賦金率按月攤還本息。 

5.利率：按該行利率授信利率訂價有關規定核計後，再核減年率0.5％優惠計

息。 

6.申請：應持有地方主管機關出具之受災證明書、或經該行調查遭受損失屬

實者，並應於遭受天然災害之次日起三個月內提出申請。 

7.其他:未盡事宜，悉依該行授信有關規定辦理。 

(02)2349-3497 

   2349-3496 

   2349-3371 

合

作

金

庫

農 漁 民 及

農 漁 企 業

天 然 災 害

重 建 復 興

1. 對象：持有鄉(鎮、市、區)公所出具之受災證明，或經調查受災屬實之農漁民、

農漁企業。 

2. 期間：最長 7年。 

3. 額度：以受損資產復舊、整建、重置恢復生產所必需之資金為限 

4. 利率：按該行定儲指數利率加碼年息 1.015%(目前為 2.733%)浮動計息。 

(02)2173-8888 

轉 365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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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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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

稱 

貸款 

名稱 
貸款條件 聯絡電話 

商

業

銀

行 

 

 

貸款 5. 償還方式 

(1) 利息-每3個月繳付一次；本金-短期授信屆期一次償還。 

(2) 中長期授信得酌定付息不還本之寬限期1年，寬限期滿後，本金每3個月平均

攤還一次。 

6. 申貸期限：農業部宣布受災地區之日起 3 個月內持受災證明或經調查屬實且提

供適當擔保品者得向該行申借。 

擔保：以提供適當擔保品為原則，擔保能力不足者，應移送農業信用保證基金保證。 

個 人 天 然

災 害 受 災

戶 重 建 復

興貸款 

1. 對象：因遭受風災、水災，及地震等天然災害致資產毀損，急需資金從事整建

及重置之個人(以下簡稱受災戶)。 

2. 額度：以受損資產整建、重置所必需之資金為限。 

3. 利率：按本行定儲指數利率加碼年息 1.015％(目前為 2.733%)浮動計息。 

4. 期限：視貸款性質而定，最長十年。 

5. 申貸期限及應備文件：由受災戶持當地縣、市政府或鄉、鎮、市、區公所或稅

捐機關出具之受災證明，於災害發生日起三個月內向本行當地營業單位提出申

請。 

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照該行一般授信規定辦理。 

(02)2173-8888 

轉 2857 

企 業 天 然

災 害 重 建

復興貸款 

1. 對象：企業戶。 

2. 期間： 

(1) 營運週轉金最長2年，本金最遲自貸放後第7個月起每3個月平均攤還一次。 

(2) 資本支出最長7年，本金最遲貸放後第25個月起每3個月平均攤還一次，各筆

貸款利息得每3個月繳付一次。 

3. 額度：以受損之營業場所、廠房、設備整修費用暨恢復營運必需購充之原物料、

商品之資金為限，如屬資本性支出貸款則應提出重建復興計畫。 

(02)2173-8888 

轉 359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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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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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

稱 

貸款 

名稱 
貸款條件 聯絡電話 

4. 利率：按該行定儲指數利率加碼年息 1.015%(目前為 2.733%)浮動計息。 

5. 申貸期限：災害發生日起 3個月內持受災證明或經調查屬實者得向該行申借。 

擔保：出具受災證明，或無受災證明但信用可靠者，均得免徵擔保品。 

中 小 企 業

天 然 災 害

復 興 貸 款

專案 

1. 對象：中小企業 

2. 期間： 

(1) 修繕貸款：最長7年，含寬緩期2年。 

(2) 週轉金貸款：最長2年，含寬緩期6個月。 

3. 額度： 

(1)修繕貸款：每戶最高1,000萬元 

(2)週轉金貸款：每戶最高200萬元 

上述二項額度合計以不超過預估災損金額為限。 

4. 利率： 

(1)短期放款：按該行定儲指數月指標利率加碼年息1.13%(目前為2.848%)浮動

計息。 

(2)中長期放款：按該行定儲指數月指標利率加碼年息1.58%(目前為3.298%)

浮動計息。 

5. 受理時點：自受災日起3個月內提出申請。 

6. 其他：未盡事宜，悉依該行授信有關規定辦理。 

(02)2173-8888 

轉 361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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銀

行

名

稱 

貸款 

名稱 
貸款條件 聯絡電話 

中 小 企 業

災 害 復 舊

專案貸款 

1. 對象：中小企業 

2. 期間 

(1) 週轉性貸款最長6年，含寬限期最長2年。 

(2) 廠房、營業場所(均得含土地)及相關設施貸款最長20年，含寬限期最長5

年。 

(3) 機器、設備貸款最長7年，含寬限期最長3年。 

3. 額度：依受災復工營業計畫之實際需要在八成範圍內，就申貸企業個別狀況核

貸，每一申貸企業貸款餘額不得超過3,000萬元，得分次申請。 

4. 利率：最高依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0.5%(目前為

2.22%)浮動計息。 

5. 申貸期限：遭受災害之次日起半年內持受災證明或經調查屬實者得向該行申

借。 

6. 擔保 

(1) 得移送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保證，送保期間免收保證手續費。但每次受

災以送請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保證原則，或提供該行認可之適當擔保

品。 

(2) 但每次受災累計融資金額100萬元以內者，信用保證成數一律10成，並以

簡易評分表進行授信評估及核貸。 

(02)2173-8888 

轉 3625 

第

一

商

業

天 然 災 害

紓困貸款 

1.貸款成數：依申請人受災情形評估核定，最高不得超過重建或復舊支出（成

本）之 8 成。 

2.貸款利率：中華郵政 2 年期定儲存機動利率加 1.0% 機動計息。 

3.貸放期限：最長不得超過 3 年。 

銀行營業時間 

9：00~17：00  

(02)2348-4242 

銀行營業時間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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銀

行

名

稱 

貸款 

名稱 
貸款條件 聯絡電話 

銀

行 

 

 

(02)2181-1111 

中 小 企 業

災 害 復 舊

專案貸款 

1.貸款額度：由承貸金融機構就申貸企業個別狀況核貸。 

2.貸款利率：最高不超過中華郵政 2 年期定儲存機動利率加 0.5%，機動計息。 

3.貸放期限： 

（1）資本性支出貸款 

a. 廠房、營業埸所（均得含土地）及相關設施：最長 20 年， 

含寬限期最長 5 年 

b.機器、設備：最長 7 年，含寬限期最長 3 年。 

（2）週轉性支出貸款：最長 6 年，含寬限期最長 2 年。 

銀行營業時間 

9：00~17：00  

(02)2348-4399 

銀行營業時間外

(02)2181-1111 

 

協 助 災 區

住 宅 修 繕

貸款 

1.貸款對象：遭受天然災害或經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依「災害防救法」
及「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」規定已開設中央災害應變中
心應變之災害，民眾自有住宅毀損，經銀行勘察屬實者，且借
款人限建物所有權人。 

2.貸款額度：視申請人住宅毀損情形評估核定，合計最高為新臺幣 200 萬元，
每一申請人申貸用途額度如下： 

(1)購屋、重建或修繕等支出：最高新臺幣 200 萬元。 

(2)購置日常生活必需配備：最高新臺幣 50 萬元。 

3.貸款期限： 

(1)提供不動產擔保：最長 30 年，寬限期最長 3 年。 

(2)未提供擔保品：最長 5 年。 

4.貸款利率：依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2 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機動計息。 

銀行營業時間 

9：00~17：00 

(02)2348-4636 

銀 行 營 業 時 間 外

(02)2181-111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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銀

行

名

稱 

貸款 

名稱 
貸款條件 聯絡電話 

國

泰

世

華

商

業

銀

行 

 1.針對既有放款客戶，若因遭遇天然災害等重大不可抗力因素而導致無法正

常履行契約約定時，本行得受理客戶向本行申請本金緩繳或展延還款期限

等紓困措施，以協助降低受災戶還款壓力。 

2.另本行亦持續配合主管機關主辦之各項受災戶低利融資貸款專案、並簡化
審查及撥款程序，期於最短期間協助受災戶進行家園重建。 

(02)8722-6666 

分機 3823 

(02)8722-6666 

分機 7315 

兆

豐

國

際

商

業

銀

行 

天 然 災 害

復建貸款 

1.授信對象： 

一、受災企業。 

二、受災個人。 

2.受理時點：自受災日起3個月內提出申請。 

3.授信額度與資格： 

按實際受損之廠房、機器設備及房屋所需整修費、復工必須購買原料等之

資金，最高以復建所需資金之80％為原則，並應持有地方主管機關出具之

受災證明書、或經銀行調查遭受損失屬實者。  

一、企業受災戶：每戶最高額度新台幣五千萬元。 

二、個人受災戶：每戶最高額度新台幣三百萬元。 

4.期限：營運周轉金貸款最長不得超過1年；修繕貸款最長不得超過5年，寬

限期最長1年。 

5.利率：  

(1)企業戶：按貸放當時本行有關放款利率規定辦理。 

(02)2563-3156 

分機 2525、2522 (企業

戶) 

分機 6794 (個人戶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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銀

行

名

稱 

貸款 

名稱 
貸款條件 聯絡電話 

(2)個人戶: 按中華郵政 2年期定期儲金額度未達新台幣 500萬元機動利率
加 1.0%，機動計息。 

中 小 企 業

災 害 復 舊

專案貸款 

1.貸款額度：就申貸企業個別狀況核貸。 

2.貸款利率：最高依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2 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 0.5%

機動計息。 

3.貸放期限： 

（1）資本性支出貸款 

A. 廠房、營業埸所（均得含土地）及相關設施：最長 20 年，含寬限期

最長 5 年。 

B. 機器、設備：最長 7 年，含寬限期最長 3 年。 

（2）週轉性支出貸款：最長6年，含寬限期最長2年。 

(02)2563-3156 

分機 2525、2522 

中

國

信

託

商

業

銀

行 

家 庭 急 難

貸款 

1.適用對象：與本行任一產品往來三個月以上之客戶，受重大災害致房屋毀

損必須重建(修)而需要資金協助者。 

2.額度：最高 50 萬元。 

3.貸款期限：2-10 年，寬限期六個月。 

4.貸款利率：前6期固定利率1.98%，第7期起：房貸I+ 1.15%機動計息(目前

為2.88%)，信貸I+2.35%機動計息(目前為4.08%)，I指數基準日115.6.23。 

0800-00-1234 按 8 

玉

山

個 人 貸 款

(自行辦理) 

(1) 配合政府政策及規定，辦理天然災害相關貸款與協助事宜。 

針對既有授信顧客，因天然災害等重大不可抗力因素致無法履行契約

房貸： 

(02)2562-1313 



 15 

銀

行

名

稱 

貸款 

名稱 
貸款條件 聯絡電話 

商

業

銀

行 

約定時，本行將依個案予以協助(如給予寬限期、展延貸款期限或利率

減碼優惠)，降低受災戶還款壓力。 

分機 6030、6022 

信貸： 

(02)2562-1313 

分機 6027 

中 小 企 業

災 害 復 舊

專案貸 

 

(1) 適用範圍：因災害影響而發生其營業場所、廠房設施、機器、設備、 原

物料等損毀之營運困難者。 

(2) 適用對象：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之中小企業。 

(3) 貸款額度：由承貸金融機構就申貸企業個別狀況核貸。 

(4) 貸款用途：重置（修復）廠房、營業所、機器設備等資本性支出貸款

或購置原物料、商品等週轉金。 

(5) 手續費率：免收保證手續費。 

 (02)2175-1313 

分機 8046 

台

新

國

際

商

業

銀

行 

 

天 然 災 害

紓 困 融 資

專案 

為協助受災戶進行家園重建，提供本行房貸既有客戶房屋紓困融資貸款，額

度最高 50 萬元、貸款期限最長 7 年、免收手續費、得不限制清償期間、最

長得申請 6 期寬限期。 

(02)2778-7766#688 

臺

灣

企 業 天 然

災 害 復 建

1.貸款對象：遭受颱風、水災、地震及其他人力不可抗拒之天然災害之企業。 

2.貸款額度：依受災復工營業計畫之實際需要七成範圍內，視企業個別狀況

(02)8758-7288 

分機 720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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銀

行

名

稱 

貸款 

名稱 
貸款條件 聯絡電話 

新

光

商

業

銀

行 

貸款要點 核貸，每一企業最高新臺幣三千萬元。 

3.貸款期限： 

（1）重置廠房、營業場所：最長不得超過十五年，寬限期最長三年。 

（2）修建廠房、營業場所：最長不得超過十年，寬限期最長三年。 

（3）重置機器設備、修復廠房或營業場所：最長不得超過五年，寬限期最

長二年。 

（4）修復機器設備、營業設備：最長不得超過三年，寬限期最長一年。 

（5）復建週轉性支出貸款（購買原料、物料、商品等週轉金）：最長不得超

過二年，寬限期六個月。 

4.貸款利率：依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固定加碼

1%，機動計息。 

5.償還方式：利息按月繳納，本金自寬限期屆滿之日起按季或按月平均攤還。 

6.申貸程序：自遭受災害日起四個月內，持受災地區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

或地方主管機關出具之受災證明或經本行調查屬實者，向本行各營業單位

提出申請。 

7.非本要點適用之貸款對象若有辦理天然災害復建貸款需要，得比照辦理。 

分機 7228 

華

南

商

業

銀

行 

華 南 銀 行

辦 理 災 害

復建貸款 

1.授信對象：受災企業或個人 

2.貸款金額：按實際受損之廠房、機器設備及房屋所需整修費用暨復工必須

購買原料等之資金，最高以復建所需資金之80％為原則。 

3.受理期限：自受災日起4個月內辦理。 

4.貸款期限：營運周轉金貸款最多不超過1年；修繕貸款最長不得超過5年，

寬限期最長1年。 

1.華南銀行天然災害諮

詢服務專線(24 小時)：

(02)2181-0109 

2.總行窗口(營業時間)： 

(02)2371-3111 

企業戶-分機 111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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銀

行

名

稱 

貸款 

名稱 
貸款條件 聯絡電話 

5.貸款利率：十足擔保者，該行所訂擔保放款之適用利率減碼0.25％與客戶

議定；未提供十足擔保者，該行所訂信用放款之適用利率減碼0.125％與客

戶議定。 

個人戶-分機 2008 

協 助 災 區

住 宅 修 繕

貸款 

1.授信對象：遭受災害民眾自有住宅毀損者。 

2.貸款金額：最高為新臺幣200萬元，購置日常生活必需配備，最高為新臺幣

50萬元。 

3.受理期限：自受災日起4個月內辦理。 

4.貸款期限：最長30年，寬限期最長為3年。 

5.貸款利率：依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2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浮動計息。 

1.華南銀行天然災害諮

詢服務專線(24 小時)：

(02)2181-0109 

2.總行窗口(營業時間)： 

(02)2371-3111 

個人戶-分機2008 

辦 理 中 小

企 業 災 害

復 舊 專 案

貸款 

1.授信對象：遭受災害防救法第二條第一款災害之中小企業，持有受災地區

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、鄉(鎮、市、區)公所、稅捐稽徵機關、工業區服務中

心、加工出口區管理處或經濟部委託之輔導單位出具之受災文件，或經本

行調查屬實者。 

2.貸款金額：依受災復工營業計畫查估其實際受損之機器設備、廠房及房屋

所需整修費用暨復工必須購買原料等資金，在八成範圍內核貸。 

3.受理期限：自受災日起半年內辦理。 

4.貸款期限： 

(1)資本性資出貸款:廠房、營業場所(均得含土地)：最長不得超過二十年，

寬限期最長五年；機器、設備：最長不得超過七年，寬限期最長三年； 

(2)週轉性支出貸款：最長不得超過六年，寬限期最長二年。 

1.華南銀行天然災害諮

詢服務專線(24 小時)：

(02)2181-0109 

2.總行窗口(營業時間)： 

(02)2371-3111 

企業戶-分機 111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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銀

行

名

稱 

貸款 

名稱 
貸款條件 聯絡電話 

5.貸款利率：依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2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碼0.5%浮動

計息。 

 

台

北

富

邦

商

業

銀

行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小 企 業

災 害 復 舊

專案貸款 

一、貸款對象： 

    (一)因遭受災害防救法第二條第一款之災害(風災、水災、震災等)， 

       急需資金從事復舊之中小企業。 

    (二)須持有受災地區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、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 

       所、稅捐稽徵機關、產業園區服務中心、產業園區管理局或經 

       濟部委託之輔導單位出具之受災文件，或經本行調查屬實者。 

二、貸款額度及期限：依申貸企業個別狀況核貸。 

三、貸款用途：重建(修復)廠房、營業場所及相關設施、機器設備等資本性

支出或購料等週轉性支出貸款。   

四、貸款利率：最高依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

0.5%，機動計息。 

五、保證條件：依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規定辦理，送保期間免收保證手續

費。 

(02)2771-6699 

分機 62716 

富 邦 重 大

災 害 受 災

戶 復 建 專

案貸款 

一、貸款對象及資格： 

（一）借款人為本行往來戶（包含貸款戶、存款戶、信卡戶…等），因遭

受重大災害自有不動產毀損，且提供經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區公所

以上之政府主管機關核發之受災證明文件影本（受災證明文件應

載明受災狀況）。 

（二）借款人須於受災前一年內（無一年往來者，依實際往來期間為準）

(02)6618-8600 

分機 8383 

(02)6618-8600 

分機 8615 

 



 19 

銀

行

名

稱 

貸款 

名稱 
貸款條件 聯絡電話 

 

 

 

台

北

富

邦

商

業

銀

行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於本行之各項貸款無延遲繳款達 30 天以上之紀錄，且信用卡當期

無延遲繳款（如全額未繳、未繳足最低）紀錄。 

（三）辦理房屋貸款者，以提供本行認定合格擔保品且未遭政府主管機

關列為紅、黃單之不動產為限，並應登記為借款人或其配偶或借

款人之直系親屬所有。 

（四）借款人應於遭受重大災害之次日起三個月內提出申請。 

二、貸款用途：本貸款以支用於災區民眾不動產重建或修繕等支出項目，並

得購置日常生活必需配備，包括自用之傢俱、家電及交通工具等。 

三、貸款優惠： 

（一）房屋貸款： 

貸款額度 

最高 200 萬元。辦理房屋修繕貸款者，以不超過「房屋修繕證明

文件影本所載金額」為限，惟得免受本行對修繕金額以「房屋修

繕證明文件影本所載金額」或「欲修繕之不動產之鑑價值的 30%」

兩者取孰低認之限制。 

貸款期限 最長 20 年，寬限期最長 5 年。 

貸款利率 
採指數利率一段式，依本行指數型房貸基準利率加碼年息

1.04%機動計息。 

提前清償違

約金 

免收提前清償違約金。 

帳戶管理費 免收帳戶管理費。 

（二）信用貸款： 

貸款額度 最低 10 萬元，最高 50 萬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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銀

行

名

稱 

貸款 

名稱 
貸款條件 聯絡電話 

 

 

 

台

北

富

邦

商

業

銀

行 

貸款期限 最短 1 年，最長 5 年，寬限期最長 3 個月。 

貸款利率 
採指數利率一段式，依本行指數型房貸基準利率加碼年息

1.71%機動計息。 

提前清償違

約金 

免收提前清償違約金。 

帳戶管理費 免收帳戶管理費。 

四、代償規定：本貸款不得代償。 

五、其餘未盡事宜，悉依台北富邦銀行相關規定辦理。 

三

信

商

業

銀

行 

參 考 行 政

院 經 濟 建

設 委 員 會

訂定之「協

助 天 然 災

區 住 宅 修

繕 貸 款 要

點」以本行

自 有 資 金

受 理 協 助

天 然 災 害

相關作業依本行徵、授信作業準則及擔保品估價辦法等規定覈實評估辦理，

利率按「中華郵政（股）公司 2 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 1％計收」。 

1.全行各營業單位授信

經辦。 

2.04-22257177-314洽審

查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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銀

行

名

稱 

貸款 

名稱 
貸款條件 聯絡電話 

災 民 取 得

所 需 復 建

資金。 

陽

信

商

業

銀

行 

協 助 天 然

災 害 區 住

宅 修 繕 貸

款 

對象：因遭受天然災害之受災戶其自有住宅毀損，經地方主管機關出具之房
屋毀損受災證明書者。  

期限及還款方式： 

1.購置、重建住宅貸款：最長 20 年，寬限期延長至 3 年，依年金法按月
攤還貸款本息。 

2.修繕住宅貸款：最長 7 年，寬限期延長至 1 年，依年金法按月攤還貸款
本息。 

額度： 

1.購置、重建住宅貸款：最高額度 200 萬元。 

2.修繕住宅貸款：額度最高 100 萬元。 

利率：依本行定儲利率指數加 1.325%。 

1.全行各營業單位 

2.授信審查處 

(02-66188166-2607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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銀

行

名

稱 

貸款 

名稱 
貸款條件 聯絡電話 

瑞

興

商

業

銀

行 

 

配 合 經 建

會之「協助

天 然 災 區

住 宅 修 繕

貸款」及經

濟部之「中

小 企 業 天

然 災 害 復

舊貸款」 

1.針對既有放款客戶，若因遭遇天然災害等重大不可抗力因素而導致無法正

常履行契約約定時，本行得受理客戶向本行申請本金緩繳或展延還款期限

等紓困措施，以協助降低受災戶還款壓力。 

2.另亦配合主管機關主辦之各項受災戶低利融資貸款專案、並簡化審查及撥 

款程序，期於最短期間協助受災戶進行家園重建。 

02-2557-5151#2116 

板

信

商

業

銀

行 

 

 

 

中 小 企 業

災 害 復 舊

專案貸款 

1.貸款對象：因遭受災害防救法第二條第一款之災害，急需資金從事復舊，

持有受災地區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、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、稅捐稽徵

機關、產業園區服務中心、產業園區管理局或經濟部委託之輔導單位出具

之受災文件。 

2.貸款額度：就申貸企業個別狀況核貸。 

3.貸款期限： 

(1)資本性支出貸款 

a.廠房、營業場所（均得含土地）：貸款期限最長二十年，寬限期最長五

年。 

b.機器、設備：貸款期限最長七年，寬限期最長三年。 

電話:(02)2962-9170 

中小企業災害復舊專案

貸款： 

杜崇正(分機 2876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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銀

行

名

稱 

貸款 

名稱 
貸款條件 聯絡電話 

(2)週轉性支出貸款：貸款期限最長六年，寬限期最長二年。 

(3)前二款承貸金融機構得視企業實際需求給予展延。 

4.申貸程序：企業於遭受災害之次日起半年內向本行各營業單位提出申請。 

華

泰

商

業

銀

行 

 

 

 

國 家 發 展

委員會「協

助 災 區 住

宅 修 繕 貸

款」 

1. 貸款期限:最長 30 年，寬限期最長 3 年。 

2. 貸款額度:最高新臺幣 200 萬元。 

3. 貸款利率: 按郵政儲金 2 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浮動計息。 

(02)2752-5252 

轉 7782 

中 小 企 業

災 害 復 舊

專案貸款 

1. 貸款適用範圍：因遭受災害防救法第二條第一款之災害，急需資金從事
復舊，持有受災地區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、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、
稅捐稽徵機關、產業園區服務中心、產業園區管理局或經濟部委託之輔
導單位出具之受災文件，或經金融機構調查屬實者。 

2. 貸款對象:合於行政院核訂之「中小企業認定標準」或中小企業信用保證
基金保證對象之中小企業。 

3. 額度:就申貸企業個別狀況核貸。 

4. 貸款利率: 依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2 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 0.5％，
機動計息。 

5. 貸款期限 

(1) 資本性支出貸款 

○1 廠房、營業場所（均得含土地）及相關設施：貸款期限最長二十年，
含寬限期最長五年。 

○2 機器、設備：貸款期限最長七年，含寬限期最長三年。 

(2) 週轉性支出貸款：貸款期限最長六年，含寬限期最長二年。 

 

(02)2752-5252 

轉 778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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銀

行

名

稱 

貸款 

名稱 
貸款條件 聯絡電話 

京

城

商

業 

銀

行 

 

1.本行當本於主動協助及關懷之立場，協助個案受災戶籌措災後復建家園所

需資金，以爭取救助時效。  

2.有關個人受災戶之原貸款，本行將積極配合相關主管機關所提出之整體協

助措施，對於確因受災而致還款困難者，提供緩繳展延等紓困措施。 

06-2139171*0586 

王

道

商

業 

銀

行 

依 本 行 現

有 之 貸 款

產品 

客戶因遭受天然災害有融資需求或本行貸款戶有展延繳款之需求，本行將以
個案提供協助並儘速處理。 

 

 

 

 

 

 

02-87521111 

 

台

中

商

業

銀

行 

中 小 企 業

災 害 復 舊

專案貸款 

1. 適用對象：因遭受災害防救法第二條第一款之災害，急需資金從事復舊，
持有受災地區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、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、稅捐稽
徵機關、工業區服務中心、加工出口區管理處或經濟部委託之輔導單位
出具之受災文件，或經本行調查屬實者。 

2. 貸款對象:合於行政院核訂之「中小企業認定標準」或中小企業信保基金
保證對象之中小企業。 

3. 額度:就申貸企業個別狀況核貸。 

4. 貸款利率: 依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2 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 0.5％，
機動計息。 

 

04-22236021-570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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銀

行

名

稱 

貸款 

名稱 
貸款條件 聯絡電話 

 

 

元

大

商

業 

銀

行 

 

 

中 小 企 業

災 害 復 舊

專案貸款 

1. 貸款對象：合於行政院核定之「中小企業認定標準」之中小企業或中小
企業信用保證基金保證對象之中小企業。 

2. 應符合要件：因遭受災害防救法第二條第一款之災害，急需資金從事復
舊，持有受災地區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、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、稅
捐稽徵機關、產業園區服務中心、產業園區管理局或經濟部委託之輔導
單位出具之受災文件，或經金融機構調查屬實者。 

3. 貸款額度：由承貸金融機構就申貸企業個別狀況核貸，依承貸金融機構
之規定辦理，必要時得依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有關規定，送請該基金
提供九點五成之信用保證。 

(02)21736699 

分機 7317 

個 人 貸 款

(自行辦理) 

1. 配合政府政策及規定，辦理天然災害相關貸款與協助事宜。 

2. 針對既有個金授信顧客，因天然災害等重大不可抗力因素致無法履行契
約約定時，本行將依個案予以協助(如給予寬限期、展延貸款期限或利率
減碼優惠)，降低受災戶還款壓力。 

(02)21736699 

分機 8205/8210/8211 

永

豐

商

業 

銀

行 

本 行 現 有

之 貸 款 產

品 

配合政府政策，就因天然災害等重大不可抗力之因素致無法依約履債之既有

授信戶，依個案給予寬限期、展延貸款期限或利率減碼優惠等相關協助，以

降低受災戶還款壓力。 

02-2183-5784 

凱

基

商

業 

 

1. 個人戶：針對既有還款困難之經濟弱勢無擔保放款暨雙卡客戶，提供本

金緩繳或展延還款期限等紓困措施，以協助降低受災戶還款壓力。 

2. 企業戶: 授信已到期(含視同到期)者，配合政府政策及規定，辦理天然災

害相關貸款展延或其他紓困事宜。 

1.個人戶：02-77527799 

2.企業戶：02-21759959 

分機 989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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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
名

稱 

貸款 

名稱 
貸款條件 聯絡電話 

銀

行 

 

 


